
巢 湖 学 院 文 件
校字〔2016〕204号

 关于印发《巢湖学院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

学籍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校直相关单位：

《巢湖学院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学籍管理办法》已经校

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巢湖学院

2016年11月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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巢湖学院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学籍
管理办法

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激励大学生积极创新创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皖政办秘〔2015〕20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普通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。

第二条  学生创业分为在学创业（在校学习期间业余

创业）和休学创业两类。

第三条  适用本办法的各种创新创业活动，须履行申

请与审批程序。

第二章  修读年限

第四条  创业学生实施弹性学制，最长年限原则上不

超过6年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，须经审批，延长年限一

般不超过2年，且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。

第三章  学分积累与转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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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申请创业的学生实行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，

创业学分的积累和转换均须进行认定，认定由学生所在学

院负责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
第六条  学生创业积累的学分只允许转换为人才培

养方案规定的集中实践教学学分、实验实践课程学分和

理论课程中的实验、实践教学环节学分，转换的评测以实

践、实验教学等的教学目标、教学要求、教学内容等为标准，

符合要求的才可转换。

第七条  学生创业学分转换后的集中实践教学、实验

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中的实践、实验教学环节可以免修，

成绩转换时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等计，学分

及学分绩点根据学籍管理规定换算、统计。

第八条  创业学分的认定以项目为单位，集体项目根

据学生承担任务可分别进行学分认定，但项目主持人和参

与人所获学分不得超过项目总分的1.5倍。

    第九条  创业学生所在学院应为学生建立创新创业学

籍档案，记录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和学分积累与转换等

情况。

第四章  休学、复学与转专业

第十条  创业的学生可申请休学创业，时间原则上以

学年或年为单位，期满可申请继续休学，也可申请复学，

申请休学创业一般不超过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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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申请创业应有一定的前期基础，原则上须

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执照，符合国家企业经营的有关

规定。申请休学创业的学生应于学期开学前提出申请，批准

休学后，按学校学生休学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 学生创业结束并在保留学籍年限内，可申

请复学。复学后根据所学专业安排进入相应年级学习。若因

学校专业调整或招生变化而难以安排的，可转入相近专业

学习。

第十三条  学校支持创业学生根据创业项目、方向所

属的学科专业转入相关专业学习，但须有充分的依据。除

转专业的时间规定外，创业学生申请转专业还须符合学校

相关规定，严格履行审批程序。

第五章　毕业及学位授予

第十四条  创业学生毕业须完成规定学业，符合学校

学籍管理规定。申请学位的，须符合学校学位管理规定，

学位授予时要参考学生创业期间的思想行为表现。

第十五条  休学创业的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，学分

及学分绩点认定原则上以学生入学时的人才培养方案为准，

特殊情况的，可以以修读时间最长的人才培养方案为准，

未修读课程须补修，多修课程学分可根据课程内容转换成

相关课程学分。

第六章  申请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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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六条  学生申请创业与审批的基本程序：学生经

家长同意后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批准后，申请材料

递交学生处审批，学生处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

续。

    第十七条  学生处负责将批准学生在学创业或休学创

业的有关材料报教务处备案，教务处根据材料负责完成学

生成绩、学籍管理等工作。

第七章  帮扶与奖励

    第十八条  学校各类教学、科研资源向创新创业学生

开放，学生可申请按约定使用。

第十九条  学生创新创业经历与业绩作为学生评奖、

评优等重要考核指标，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。学校设立大

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，对优秀的学生给予表彰和

奖励。

第八章　附则

第二十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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